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89号

申请人：连云港某铸造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汪某。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连云港某铸造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工伤决定（苏0707工认〔2025〕50号），于2025年4月16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4月23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材料和证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苏0707工认〔2025〕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重新认定第三人事故不属于工伤。
申请人称：一、证据不足。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汪某无责，但是事故证明只能证明事故事实经过，不能划分责任，能划分责任的应出具事故认定书。退一步讲，如认定汪某无责，那谁负有责任，狗是否承担全部责任，当时的狗在哪里，是否有主人，因此，申请人对交警在《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划分责任不服。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所述第三人是撞到未栓绳的黑狗，而门诊病历中描述是野猫，门诊病历是按照病人的陈述记载，可见二者的陈诉不一，该起事故真实性存疑。二、事故性质争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需满足“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第三人下班途中与狗发生碰撞的事故，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交通事故”，被申请人认定该事故为工伤，属于扩大解释。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原工伤认定决定。
申请人提交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2025年1月9日收到关于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身份信息、申请人企业查询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通话录音3份、赣榆区中医院病例、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情况说明、账户交易详情截图。被申请人于1月16日、2月17日两次到申请人处对第三人受伤情况进行调查（视频光盘）。结合上述情况查明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50号认定决定书所载情况。
2、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合调查事实，被申请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并结合第十九条第二款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作出认定结论，适用法律准确。
3、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1月9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受理决定，并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2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综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据目录清单、事故报告、身份证明、企业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通话录音笔录、微信聊天截图、微信交易详情截图、第三人照片、连云港市通用门诊病历、调查视频文字说明、情况说明、通话录音笔录、光盘、认定工伤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知书、补正材料通知书及上述材料送达回证、邮件轨迹截图、户口簿。
第三人称：本人长期在申请人处工作，2024年11月8日下午5时下班后，本人骑两轮电动车从公司回家，当骑行至墩尚镇青墩线三支渠红绿灯西800米处时，被突然从路边窜出由南向北横穿马路的狗撞倒，造成本人受伤电动车损害。由于本人被撞倒后即昏迷过去，后有经过路人报警，交警出警到现场后联系120，才被送到医院救治。本人确实是被狗撞倒受伤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否则过路人不可能帮报警。《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中本人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而突然被横穿马路的狗撞倒受伤，是属于意外情况，符合法律规定的交通事故的定义，应认定为交通事故。综上所述，本人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且不负事故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属于工伤，因此说被认定为工伤是正确的。
第三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系经依法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壁炉铸铁件制品生产；玻璃制品、木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第三人至申请人处从事生产组装相关工作，第三人遵守申请人上下班等管理制度，申请人发放报酬。2024年11月8日下午约17时，第三人下班途中，驾驶电动二轮车沿青墩线由东向西行驶，至墩尚镇三支渠红绿灯西处，撞到由南向北横穿马路未栓绳的黑狗摔倒受伤，后路过行人报警。当日，第三人被送往赣榆区中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创伤病、气滞血瘀症、多发性大脑内出血、胸部损伤、肋骨骨折、面部软组织挫伤、肺占位性病变、高血压。
2025年1月6日，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记载前述事故经过，并认定第三人无事故责任。
1月9日，第三人丈夫李某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决定予以受理，于当日作出苏0707工受〔2025〕16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李某。同日被申请人作出苏0707工举〔2025〕5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于1月11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申请人，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被申请人于2月25日作出苏0707工认〔2025〕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伤害属于工伤，于3月1日将该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3月3日直接送达李某。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结果不服，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复议审理过程中，本机关依申请人申请调取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所依据的证据，其中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处警经过及结果记载，第三人“自述称撞到由南向北横穿马路奔跑未栓绳的黑狗（找不到狗主人）”。
另查明，赣榆区中医院2024年11月8日门诊病历关于第三人病史录记载“患者于2024年11月8日17时在村间道路骑电动车正常行走时路旁突然窜出野猫，患者为躲避野猫摔倒”。
还查明，第三人在江苏省内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本机关调取的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处警工作登记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被申请人关于第三人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证明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第三人近亲属在事故发生后1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第三人近亲属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和第三人近亲属，认定工伤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据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符合因工受伤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第三人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申请人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企业法人，招聘第三人到其生产经营场所从事主营业务相关工作，第三人受其管理，申请人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第三人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地点系第三人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第三人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情形。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受伤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第三人骑电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因动物乱窜马路致其摔倒，造成其人身伤害及电动车损坏的事故，符合上述规定中对“交通事故”的定义，且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证明事故中第三人无责任，因此第三人受伤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故伤害。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门诊病历与事故证明对第三人摔倒原因记载不一，对事故真实性存疑的意见，本机关认为，第三人无论是因狗或猫窜出马路致其摔倒受伤，都不影响交通事故定性，且第三人发生事故后向医院与交警部门陈述的细节存在偏差亦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及合理性，据此不足以推翻事故真实性，对该意见本机关不予采纳。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事故证明只能证明事故经过，不能划分责任的意见，本机关认为，即使该证明不作责任划分，现有事实及证据亦不能证明第三人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苏人社规〔2020〕4号）第二条第六项第一款“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确认事故事实，但对事故双方当事人责任未作认定或者无法认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调查核实后也没有证据证明职工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亦不影响第三人伤害被认定工伤的结论。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50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50号认定工伤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16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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